附件3

已取消的职业资格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(盖章)：

	序号
	资格名称
	设置部门 (单位)
	实施部门（单位）
	设置依据
	资格类别
	工作进度

	
	A
	B
	C
	D
	E
	F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
注:1.填表说明：

   A资格名称：填写现有资格的全称。

   B设置部门(单位)：填写设置该资格的具体机构名称和层级。

   C实施部门(单位)：填写实施承办该资格的具体机构名称和层级。

   D设置依据：填写批准设置该资格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等的名称，并提供相应复印件。

E资格类别：填写“准入类”或“水平评价类”。   

F工作进度：国务院发文取消的，是否已落实；自行设置的，是否已取消；已取消的，是否已制定后续措施和办法。

   2.资格项目较多填写不下时，请按此表样式另附页填写。    
